　　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实施意见
　　为进一步贯彻十六大关于“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，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，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”、“优先发展信息产业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”的精神，落实国务院《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》及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　　一、指导思想
　　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组织领导下，充分发挥全行业和全社会教育培训

HYPERLINK "http://www.educity.cn/incsearch/search.asp?key=%D7%CA%D4%B4" \t "_blank"资源的作用，建立规范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信息技术人才评测体系，大力开展信息技术人员教育培训工作，加速信息技术人才成长，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要。
　　二、总体目标
　　以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网络、计算机应用、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等信息技术领域为重点，建设科学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课程体系;
　　通过政府引导、网络共建、资源共享，优化组合行业教育培训资源和社会教育培训资源，建设2000个信息技术人才教育培训点，200个信息技术人才教育培训基地，20个信息技术教育资源研发中心和教师培训中心，形成规范的全国信息技术人才教育培训体系;
　　通过与相关部委及国际知名培训认证机构的合作，建设严密的全国信息技术教育培训认证和服务体系;
　　大规模开展信息技术职业资格培训、继续教育和在职学历教育，加快培养一大批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和后备人才，5年内培训5万名高级信息技术人才，50万名中级信息技术人才和500万名初级信息技术人才。
　　三、内容和任务
　　(一)以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与水平考试为基础,与国家人事部合作，大力开展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网络、计算机应用、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等专业领域的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认证工作。逐步实施计算机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制度。
　　(二)与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合作，以合作开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算机信息管理、计算机网络两个专业为基础，开考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、软件工程、物流信息系统管理等大专和本科专业;进一步加强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合作，积极开展远程学历教育;不断创造条件，开展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生教育。逐步形成以在职人员为主，包括社会青年和后备人员参加，信息技术为主要方向，包括大专、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育系列。
　　(三)以国家信息化技术证书教育考试为基础，整合相关教育资源，实施面向就业市场、以专业技术水平培训与测试为重点的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。
　　(四)与教育部合作，对全国中等、高等职业院校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网络、计算机应用、多媒体应用、办公自动化等专业进行全面的教育教学改革，培养社会急需的大批技能型信息技术初级人才。
　　(五)以自考助学系统、国家信息化证书教育考试系统、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为基础，适当吸收知名IT企业、IT培训机构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大学加盟，建设规范的全国信息技术教育培训体系。
　　(六)建设包括卫星、互联网和函授相结合的远程教育培训网络，实施信息技术远程教育培训。
　　(七)建设配套的信息技术人才培训大纲、教材、辅导资料、多媒体教学资料等信息技术教育培训课程体系。
　　(八)依托各地信息产业主管部门、软考实施部门、自考主管部门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主管部门和各实施机构，在信息产业部人事司的统一领导下，建设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库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网络。
　　(九)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，采用考试成绩互认、国际考试国产化、引入国际上内容及技术先进的考试培训项目等方式，使培训课程体系和考试认证体系努力与国际接轨，培养国际化的高级信息技术人才。
　　四、措施与要求
　　(一) 加强工程的领导，成立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领导小组，由主管部领导、部有关司局领导、信息产业厅、(局)领导和部分专家组成。主要任务是工程领导、重大问题决策。
　　部人事司为主管部门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信息产业部电子教育中心，负责工程的组织落实和日常管理工作。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。
　　(二)成立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专家组，对课程体系、评测指标、技术发展、网络建设等专业技术问题进行咨询。建设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的专家和骨干教师资源库，充分发挥专家和教师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中的作用。
　　(三)与国家人事部合作，制订并颁布信息技术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大典。
　　(四)多种渠道解决经费问题：以政策为导向，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加大对人才资源开发的投入;发挥市场调节作用，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，广泛筹集资金;各级政府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在资金上适当给予支持。
　　(五)在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和部人事司的领导下，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工程规划、实施计划、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。明确责任、严密组织、严格管理，确保工程顺利实施。
　　五、实施步骤
　　(一) 启动阶段(2003年10月——12月)
　　1、成立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和专家组;
　　2、制订实施方案和阶段计划;
　　3、组织宣传和市场推广计划;
　　4、制订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;
　　(二) 实施阶段(2004年1月——)
　　1、确定培训点、基地、资源开发中心;确定考核认证机构;
　　2、做好基础工作和技术支持;
　　3、组织实施培训;
　　4、进行阶段性总结，推广先进经验。
　　(三) 效果评估阶段(2008年12月——)
　　1、各单项自行评估;
　　2、信息产业部组织评估：
　　3、项目总结，并制订进一步发展计划。
　　
